关于起草《通化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办法》（草案）的说明

市政府：
按照市人大和市政府的立法工作安排，市住建局起草了《通化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草案），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1、 制定本办法的必要性
当前，全国大部分地市均颁布了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对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进行立法规范。吉林省内各地市也相继颁布了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我市《办法》立法工作符合各地立法趋势。
我市历来对城市房屋征收等直接涉及当事人重大财产权利的事项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但随着中央和省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条例、办法的出台，我市房屋征收政策中部分内容，已与上级有关规定不一致，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要求，需要重新制定。本办法对于原房屋征收政策中一些实施效果较好的、充分体现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规定，予以了一定的继承和提升。
国务院条例、省办法对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在征收工作程序、补偿标准等方面缺乏具体法律规范，我市制定的征收补偿政策有的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有的不尽合理，导致在征收程序、补偿安置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需迫切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开展，亟待通过地方立法来规范。同时，在近几年的工作实践中，我市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方面也积累、总结出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需要梳理上升到市政府规章层面，加以巩固和推广。
二、本条例草案的起草过程
2021年3月，市人大常委会将制定本办法列入立法计划。市政府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启动了立法程序，责成市住建局负责起草本办法的具体工作。为保证立法质量，经请示市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市住建局相关部门与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成立工作专班，并聘请法律顾问，起草了本办法的具体内容。起草过程中，先后征求了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各区经办中心、实施单位等诸方面意见建议，于2021年5月，形成本办法初稿。之后又多次召集相关部门开展座谈，根据反馈的意见，本办法进行了反复修改和调整。2021年8月，本办法按照立法程序送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同时，本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也先后在《通化日报》、市政府官方网站对公众征求意见，并书面发送相关市直部门、区政府及医药高新区、通化国际内陆港务区征求意见。2021年8月中旬，将各方意见、建议综合梳理后，经过反复论证，形成此办法草案。
三、本条例草案的上位法依据和主要内容
办法草案主要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吉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273号）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等上位法起草。《办法草案)共6章61条，主要内容如下：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总则，共9条，主要对制定办法的依据，适用范围、遵循的原则、房屋征收主管部门、征收主体和主要职责做出了规定；
第二章征收决定，共10条，主要对作出征收决定的主体、程序及相关内容做出了规定。同时，对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违反规定实施的有关具体违法行为不予补偿做出了规定；对房屋征收部门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及暂停期限做出了规定。
第三章征收评估，共10条，主要对选定评估机构、评估机构资质，以及评估机构、评估对象、房屋征收部门相关责任和义务做出规定；同时，对评估结果公示期限和评估报告的审查等做出了规定。
第四章征收补偿，共25条，主要对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内容、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奖励政策、补偿决定和送达方式等做出规定。同时，对拒不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等做出规定，以最大限度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法律责任，共6条，主要对市、区级政府、房屋征收部门、评估机构、被征收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及其他行政法规、法律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了规定。
第六章附则，共1条，主要规定了本条例的实施时间。
4、 需要说明的问题
1、 本办法适用于市、区人民政府、医药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通化国际内陆港务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对市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和港务区管委会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做出这样的规定，一是落实“放管服”权力下放等工作要求；二是充分调动区级人民政府工作积极性；三是提高市房屋征收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征收部门的监督和指导的工作效率。
2、 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搬迁的，应当给予适当奖励。具体奖励政策，由市、区级人民政府在补偿方案中明确，并在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做出由市、区级人民政府在补偿方案明确奖励标准的规定，使得奖励标准能够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力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产生矛盾和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更有利于房屋征收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后续土地开发和项目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3、 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委托事项一般包括：协助进行调查、登记；协助编制征收补偿方案，协助进行房屋征收与补偿政策的宣传、解释；就征收补偿的具体问题与被征收人协商，协助组织征求意见、听证、论证、公示，以及组织对被征收房屋的拆除等。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人员数量不能满足房屋征收工作需要的，可聘用房屋征收工作人员或提供房屋征收服务的企业从事劳务性工作，聘用人员、企业的劳务报酬从征收补偿费用中列支。
这次修订，参照省办法对市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实施单位的事项进行了详细规定，同时，对征收实施单位出现人员数量不足的情况，给予了政策支持。委托事项明确后，征收实施单位更加清楚了自身的工作职能，有利于征收工作顺利开展。当前各实施单位人员不足，工作开展难，效率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规定可以聘用房屋征收工作人员或房屋征收服务的企业参与房屋征收工作，就能够提高征收实施单位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解决人员不足和经费支出有法可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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